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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沪渝两地

房产税试点改革的税收建议

曹  璐

度关注。

沪渝两市房产税试点改革方案

比较

2011年1月27日，国务院原则

同意在部分城市开展房产税试点改革

工作。随后，上海、重庆两地率先实

行了房产税改革。两地的改革方案有

所差异，代表着房产税的两种不同的

改革方向。

首先是征收对象的不同。根据

《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

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上海市房产

税的征收对象是指暂行办法施行之日

起上海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且属于

该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包

括新购的二手存量住房和新建商品住

房）和非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的

住房。而根据《重庆征收房产税试点

暂行办法》，其征收对象是个人拥有的

独栋商品住宅、新购的高档住房以及

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

作的个人新购的第二套（含第二套）以

上的普通住房。其次是房产税的试点

范围不同。上海市的试点范围是市行

政区域，而重庆的则为主城区。此外，

两地的征收税率也不同。两地都规定

在试点初期以应税住房的市场交易价

格为计税依据，条件成熟时，再以房

产评估值为计税依据。上海市暂按应

税住房市场交易价格的70%征收，且

税率较低，适用税率暂定为0.6%，而

应税住房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低于

本市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

格2倍（含2倍）的，税率暂减为0.4%。

重庆市规定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

建筑面积交易单价在上两年主城九区

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3倍

以下的住房，税率为0.5%；3倍（含3

倍）至4倍的，税率为1%；4倍（含4倍）

以上的税率为1.2%。上海的税率之所

以定得较低，主要是因为税基较大，

不少普通人尤其是改善型需求会被纳

入到征收范围中来；而重庆的税率定

得虽然高，但税基却很小。

试点方案对房价的影响分析

沪渝两地的房产税改革方案都

体现了当地政府抑制过高房价、规范

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意图，在短期内也

近年来，房价上涨的势头伴随着

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呈现出“愈演愈

烈”之态，房价的快速上涨对经济、

社会两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征

收房产税一方面能够促进收入的公

平分配，缩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也

有利于引导居民合理住房消费，使得

在保障居民基本住房需求的前提下，

通过增加住房持有成本，引导购房者

理性地选择居住面积适当的住房，从

而促进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此外，

房产税属于地方税，试点征收的收入

属地方财政收入，可以作为保障性住

房特别是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建

设资金的重要来源。所以，随着房地

产市场过热，房价上升过快、投机炒

房、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现象的出

现，房产税改革日益得到了社会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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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对遏制房价上扬起到了重要作

用。据房地产交易中心数据显示，上

海商品住房成交量和供应量出现了

明显变化，去年四月中下旬上海二手

房成交均价较政策出台前回落了7%，

新房市场方面，尽管成交价格仍有所

上涨，但涨幅下跌。根据国家统计局

的统计数据，四月份上海新建商品住

宅的价格指数环比上涨了0.8%，涨

幅较三月份回落了0.1个百分点。虽

然房产税对于短期房价起到了一定的

抑制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开征房产

税对房价的影响有限。

首先，沪渝两地目前都是以房产

交易价格为税基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

税，上海地区只对新购住房征税，对

存量住房不征税，而重庆地区只对高

档住宅、别墅等存量住房征税，针对

普通住房需求还是只对增量住房征

税。而根据税收制度设计的纳税能力

原则，一个人拥有的存量住房越多，

其纳税能力越强，因此存量房产才是

衡量购房者纳税能力的重要标准。而

沪渝两地的房产税试点改革方案中都

没有对存量房产征税，这种税制设计

不仅使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无法反映其

真实纳税能力，而且对其他地区的购

房者形成了一种心理预期，导致有购

房需求与支付能力的居民尽快购买住

房，以逃避房产税，推动了房价上扬。

此外，房产税本身的属性也是推动房

价上扬的一个因素。房产税从本质上

仍是一种税，征收房产税后，税收收

入将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

源。而地方政府通常将这笔税收用于

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增建公共项

目等，提高当地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

务水平，从而促进当地的房产升值。

房产升值后，基于交易价格的房产税

也会提高，使得政府有更多的资金

用于公共设施改善，从长期来看，这

种相互影响会促使房价稳步上升。所

以，无论是从理论分析、宏观经济还

是沪渝两地房产税改革方案本身，房

价上涨是趋势，征收房产税对房价的

抑制作用只能是短期的，不能期望房

产税改革会促使沪渝两地乃至全国的

房地产市场价格明显下降。

对房产税试点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房产税在很多国家都能在一定

程度上避免房产投机所导致的价格快

速上涨。然而，房产税并非万能良药，

不能指望其对房地产价格起到直接的

抑制作用。由国外房产税征收实践经

验可以看出，房产税的最大作用是为

地方政府提供稳定财政收入。如果按

照发达国家的做法，所征税款专项用

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事业，以

此改善当地经济发展环境，那么直接

效果就是促进当地房产价值升值而不

是降价。我国房价不断上涨是由住房

供应结构不合理、供需矛盾突出、住

房供应无法满足消费者对住房的刚性

需求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的，即便

征税增加了房产持有和交易成本，在

需求旺盛尤其是房价上涨预期明确的

情况下，投机炒房者承担的税负最终

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反而可能

导致房价更高。基于以上的分析，在

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的房

产税改革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要把存量房纳入税收范围。

沪渝两地试点房产税的税制方案是对

增量房征税或者对大部分存量房不征

税，无法真实体现纳税人的实际支付

能力。尽管对新购房征税的征收成本

要低于对存量房征税的成本。其次，要

尽快以房产评估价值为计税依据。沪

渝两地都是以房产的市场交易价格为

计税依据的，这种税基的设定有利于

提前购房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那

些潜在的购房者提前采取行动。而以

房产评估价值为计税依据并配以一套

合理的受到严格监督的价值评估程序，

对房产价值定期进行评估，则可以保

证税收是基于房产真实价值的，能在

一定程度上减缓房价上升的趋势。第

三，加征“空置住房税”以遏制投机炒

房。虽然目前房产税的征收增加了炒

房者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炒

房需求，但是由于房产税率设置很低，

与炒房获得的巨大利益相比，投机者

的炒房热情并不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我国目前存在大量空置房，这使得房

地产市场的调节政策难以有效发挥作

用。基于此，可以借鉴国外相关经验，

设置“空置住宅税”为地方税种，针对

空置住房超过规定期限的住宅所有人

征税，税率也根据空置年限的不同而

逐年递增。这样会增加投资炒房者保

有房产的成本，打击减少非法囤房行

为，可有效遏制投机性购房，起到遏

制房价的作用。第四，可考虑征收土

地“持有税”。地价过高是造成房价居

高不下的重要因素，所以从减缓地价

上升的角度，还可以提出一种方案，征

收“土地持有税”。在我国目前土地资

源紧张的情况下，仍有一些开发商在

利益的驱动下囤积大量土地，推动了

地价的上升。为了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加快房产开发进度，保证土地供给，地

方政府可以对房地产开发商征收“土

地持有税”，即按照其占有土地的当年

市场评估价值的一定比例征税，征收

日期从取得土地起到商品房出售完止。

受到相关税收的制约，房地产开发企

业将迫于持有成本压力，减少囤地而

加快房产开发速度，同时开发商为了

加快售房速度采取的降价、打折等促

销手段也将有助于降低房价。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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